附件3

评分细则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评分细则详见下表。

	一、技术部分（60分）

	评审内容 
	评分细则

	对项目理解与认识程度

（20分）
	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的理解及认识程度，是否了解合作区开展本次招投标的目的，本次咨询服务的开展对澳门建筑及工程业界的意义、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保障措施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进行综合评审：

对项目的理解及认识充分，重点、难点把握准确的，保障措施针对性及可操作性强，内容清晰、明确，能完全满足购需求的，得20分；

对项目的理解及认识较充分，重点、难点把握较准确的，保障措施针对性及可操作性较强，内容比较清晰和明确，比较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5分； 
对项目的理解及认识一般，重点、难点把握准确性一般的，保障措施针对性及可操作性一般，内容基本清晰和明确，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0分； 
对项目的理解及重点、难点把握准确性差的，保障措施针对性及可操作性不够，内容不准确的，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5分； 
没有提供方案或提供的方案与本项目无关的，得0分。

	项目实施方案

（20分）
	根据投标人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工作流程;（2）工作内容；（3）工作方法；（4）技术要点和难点分析；（5）人员和设备投入；（6）时间安排；（7）风险评估等。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清晰详尽，全面、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人员设备投入满足项目需要，能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20分；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较为清晰详尽，合理，可行，比较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5分；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基本清晰详尽，基本合理，可行，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0分；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过于简单，方案不够合理，可行性差，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5分；

没有提供方案或提供的方案与本项目无关的，得0分。

	项目工作进度计划和人员安排

（10分）
	根据投标人制定的项目工作进度计划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方案进度计划；（2）人员专业组成和职责；（3）工作任务计划安排等。 

计划全面、细致详尽，职责明确，责任清晰且全面，能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0分；

计划较为全面，职责较为明确，比较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7分； 
计划基本齐全，职责基本明确，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4分； 
计划过于简单，职责不明确模糊，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分； 
没有提供方案或提供的方案与本项目无关的，得0分。

	质量保证方案

（10分）
	根据投标人制定质量保证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组织结构；（2）质量控制；（3）环境安全及人员安全保证等。

方案完善全面、细致详尽，切实可行，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10分； 

方案较为全面，合理可行，比较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7分； 

方案基本齐全，基本合理可行，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4分； 
方案过于简单，可行性不强，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分； 
没有提供方案或提供的方案与本项目无关的，得0分。

	二、商务部分（30分）

	评审内容
	评分细则

	项目人员配置

（20分）
	投标人需组建具有建筑学或土木工程学等相关专业服务团队，评分标准如下：

项目负责人具有建筑学或土木工程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包括但不限于城乡规划（原城市规划）、土木工程（原建筑工程、原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风景园林、结构工程、环境设计（原环境艺术、原环境艺术设计），具有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得8分；满分8分。

项目组成员（项目负责人除外）具有建筑学或土木工程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包括但不限于城乡规划（原城市规划）、土木工程（原建筑工程、原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风景园林、结构工程、环境设计（原环境艺术、原环境艺术设计），具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得3分；满分12分。
注：境内取得学历学位的人员提供《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留学归国和在港澳台取得学历学位的人员提供学历学位或高等教育文凭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工作经验以毕业时间为准。

	同类项目业绩

（10分）
	投标人有主编或参编市级以上设计指引、标准或规范编写经验和能力。提供市级每一项得3分，省级或以上每一项得5分；满分10分。 

注：1）相关设计标准封面、版权页及编委页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不得分。2）同一名称的出版物只计一项，不重复计分。

	三、经济价格指标评分（10分）

	评审内容
	评分细则及分值范围

	投标报价

（10分）
	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得分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 (评标基准价/评标价)×10%×100。

评标基准价为满足采购需求文件要求最低的评标价，其价格分为满分。评标价为在报价基础上作算术修正后的价格，无算术修正情况下，报价即为评标价。若投标报价高于报价上限，则其投标文件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保留小数点后二位）


说明：

1.将所有商务技术评价指标所得实际评价分数相加，即为该投标人的商务技术评价得分，所有评委评出的商务技术评价得分取平均值为该投标人的商务技术标得分。

2.投标最终得分=技术标得分＋商务标得分＋经济价格标得分。

3.如“总分”相同，报价价格低的投标单位中标。
